
經濟部標準檢驗局
1

電機電子類商品檢驗規定說明

114年12月3日

電資產品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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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 綱

一

一

一

•公告自115年1月1日起依修正後
檢驗規定辦理進口及國內產製
商品檢驗之商品(1項)

•其他公告訂定及修正檢驗規定
之應施檢驗商品訊息簡介(14項)

•公告新列檢商品(4項)
•查詢相關檢驗公告/應施檢驗商

品/指定實驗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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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自115年1月1日起依修正後檢驗規定辦理進口
及國內產製商品檢驗之商品

•公告「應施檢驗除濕機之商品解釋令」
自115年1月1日起，除濕機能源效率適用中華民國112年11月24日經能
字第11258024850號公告修正「除濕機容許耗用能源基準與能源效率分
級標示事項、方法及檢查方式」之版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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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(1)公告訂定「應施檢驗電動車充電設備商品之相關檢驗規
定」(限檢驗容量30kW以下)新增品目

中華民國113年12月25日以經標檢政字第11330025300號公告訂定「應施檢驗電
動車充電設備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」 實施日期：115年7月1日

•(2)公告訂定「應施檢驗放置型鋰儲能裝置商品之相關檢驗
規定」(限檢驗電池容量20kWh以下，具有裝置與電網端或其他設備間雙向電

力傳輸，或具太陽光電模組輸入者)新增品目

中華民國113年12月20日以經標檢政字第11330024260號公告訂定「應施檢驗放
置型鋰儲能裝置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」 實施日期：115年7月1日

•(3)公告訂定「應施檢驗電力轉換系統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」
(限檢驗容量20kW以下)新增品目

中華民國113年12月20日以經標檢政字第11330022130號公告訂定「應施檢驗電
力轉換系統電器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」 實施日期：115年7月1日

其他公告訂定修正檢驗規定之
應施檢驗商品一覽表(1/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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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(4)公告修正「應施檢驗電捕昆蟲器等七項商品之相關檢驗
規定」新增列檢範圍

中華民國114年4月24日以經標檢政字第11430006390號公告修正「應施檢驗一
般家用電器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」(電捕昆蟲器等7項商品) 實施日期：115年7
月1日

•(5)預告修正「應施檢驗放置型鋰儲能裝置商品之相關檢驗
規定」(限檢驗電池容量100kWh以下，具有裝置與電網端或其他設備間雙向電

力傳輸，或具太陽光電模組輸入者)新增列檢範圍
中華民國114年7月15日以經標檢政字第11430011760號公告修正「應施檢驗放
置型鋰儲能裝置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」 實施日期：115年7月1日(20kWh以
下)116年7月1日(超過20kWh~100kWh以下)

•(6)公告修正「應施檢驗電力轉換系統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」
(限檢驗容量100kWh以下)新增列檢範圍

中華民國114年11月24日以經標檢政字第11430022620號公告修正「應施檢驗電
力轉換系統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」 實施日期：115年7月1日(20kW以下)116年7
月1日(超過20kW~100kW以下)

其他公告訂定修正檢驗規定之
應施檢驗商品一覽表(2/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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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(7)預告訂定「應施檢驗二次鋰儲能單電池組／電池(模)組
／電池系統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」新增品目

中華民國114年8月5日以經標檢政字第11430012230號公告預告「應施檢驗二次
鋰儲能單電池組/電池(模)組/電池系統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」
實施日期：115年7月1日(1kWh以上~20kWh以下)116年7月1日(超過20kWh~100kWh以下)

•(8)公告訂定「應施檢驗太陽光電變流器商品之相關檢驗規
定」 (限檢驗容量100kW以下)新增品目

中華民國114年11月24日以經標檢政字第11430022630公告訂定「應施檢驗太陽
光電變流器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」 實施日期：116年7月1日

•(9)預告訂定「應施檢驗道路車輛動力用二次鋰電池組商品
之相關檢驗規定」(限檢驗4輪以上車輛電池容量100kWh以下)新增品目

中華民國114年8月25日以經標檢政字第11430015800號公告預告「應施檢驗道
路車輛動力用二次鋰電池組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」 實施日期：116年7月1日

其他公告訂定修正檢驗規定之
應施檢驗商品一覽表(3/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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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(10)預告修正「應施檢驗電動手工具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」
[19項] 新增列檢範圍
114年9月9日以經標檢政字第11430015900號預告修正「應施檢驗電動手工具商
品之相關檢驗規定」
實施日期：117年1月1日(項次1~7)、117年7月1日(項次8~19)

•(11)預告訂定「應施檢驗發光二極體(LED)光源控制裝置商
品之相關檢驗規定」新增品目

中華民國114年9月25日以經標檢政字第11430017010號公告預告「應施檢驗發
光二極體(LED)光源控制裝置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」
實施日期：116年1月1日

•(12)公告「應施檢驗電冰箱之商品解釋令」
114年10月8日經標檢政字第11430014940號公告「應施檢驗電冰箱之商品解釋
令」 實施日期：116年1月1日

其他公告訂定修正檢驗規定之
應施檢驗商品一覽表(4/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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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(13)預告修正「應施檢驗照明燈具類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」
[4項]變更檢驗標準及或版次

中華民國114年10月16日以經標檢政字第11430017500號預告修正「應施檢驗照明
燈具類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」

實施日期：116年7月1日

•(14)預告修正「應施檢驗資訊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」 [4項]及
「應施檢驗視聽音響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」 [6項]新增列檢範圍

中華民國114年10月28 日以經標檢政字第11430016840號預告修正「應施檢驗資
訊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」及「應施檢驗視聽音響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」
實施日期：117年1月1日

其他公告訂定修正檢驗規定之
應施檢驗商品一覽表(5/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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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「應施檢驗電動車充電設備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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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「應施檢驗放置型鋰儲能裝置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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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「應施檢驗電力轉換系統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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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應施檢驗範圍，包含新增「具二次電池及USB連接埠且未附電源轉接
器」、「具二次電池並附汽車點菸電源供應器」之一般家用電器電捕昆蟲
器（包含捕蚊拍）等七項商品，並增訂具二次鋰系電池者應符合之相關檢
驗規定。

七項商品：電捕昆蟲器、電毯、個人用之電保暖器具、電熱褥、磨咖啡豆機、電動
刮鬍、電剪髮器。

實施日期：115年7月1日

(4) 「應施檢驗電捕昆蟲器等七項商品
之相關檢驗規定」(1/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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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 「應施檢驗電捕昆蟲器等七項商品
之相關檢驗規定」(2/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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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5) 「應施檢驗放置型鋰儲能裝置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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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6) 「應施檢驗電力轉換系統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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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7) 「應施檢驗二次鋰儲能單電池組／電池(模)組／電池
系統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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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8) 「應施檢驗太陽光電變流器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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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9) 「應施檢驗道路車輛動力用二次鋰電池組商品
之相關檢驗規定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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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0) 「應施檢驗電動手工具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」(1/3)

限檢驗手持操作，額定電壓250V以下之工具，非屬職業安全衛生法所指定
之機械設備器具者。新增列檢(充電式)商品。

修正後品名：1手持型電鑽及衝擊電鑽2手持型園鋸3手持型光機及拋光機4手持型砂
輪機及盤式砂光機5手持型電動衝擊筒板手6手持型電動螺絲電子.7手持型汽車打蠟
機8手持型切片機9手持型攻牙機、攻螺紋機10電鉋11手持型成形機12手持型排水管
清管機13手持型樹籬修剪機14手持型草坪修剪機、草坪修邊機、割草機、灌木切割
機、灌木鋸15手持型剪草機、16手持型往復鋸17鏈鋸18手持型電刻磨機19手持型剪
切機。

實施日期：

表列項次1~7及其修正後之新增列檢(充電式)商品自117年1月1日起實施商
品檢驗。

表列項次8~19及其修正後之新增列檢(充電式)商品自117年7月1日起實施
商品檢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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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0) 「應施檢驗電動手工具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」(2/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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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0) 「應施檢驗電動手工具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」(3/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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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1) 「應施檢驗發光二極體(LED)光源控制裝置商品
之相關檢驗規定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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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2) 「應施檢驗電冰箱之商品解釋令」

電冰箱（限檢驗額定電壓250V以下，且有效內容積700公升W以下者）商品，
其檢驗標準CNS 2062第5.10節，能源效率須符合經濟部能源委員會(現經
濟部能源署)之相關規定。

實施日期：116年1月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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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3) 「應施檢驗照明燈具類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」

修正品名新增列檢包括移動感應式燈具、露營用途燈具產品，其他檢驗規
定具二次電池供電者。

修正後品名：1一般室內照明用(固定式)燈具2一般室內照明用(可移動式)燈具3燈
串及管燈4神明桌用神明燈

實施日期：116年7月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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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4) 「應施檢驗資訊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」
及「應施檢驗視聽音響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」(1/3)

(一)將具連網功能之商品增列資安檢測標準，並調整檢驗方式如下:

1、原採符合性聲明之商品，修正為驗證登錄(2+4、5、7)或型式認可逐批檢驗。

２、原採驗證登錄(2+3)或型式認可逐批檢驗，修正為驗證登錄(2+4、5、7)或型式
認可逐批檢驗。

(二)「應施檢驗資訊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」新增列檢不具儲存功能之數位
攝影機及數位相機，原列檢之集線器商品，區分為網路集線器(增列資安檢驗標

準)和USB集線器(維持原檢驗標準)；「應施檢驗視聽音響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」
新增列檢拼接式顯示器。

資訊商品4項修正後品名： 1數位相機或未具連網功能之數位攝影機2具連網功能之
數位攝影機3路由器、橋接器、交換器、網路集線器、閘道器(含智慧音箱及家助
理)4其他自動資料處理機單元(包含USB集線器及多電腦切換器)。

視聽音響商品6項修正後品名： 1放影機或未具連網功能之錄影機2具連網功能之錄
影機3末具連網功能之顯示器4具連網功能之顯示器5未具連網功能之電視機6具連網
功能之電視機。

實施日期：驗證登錄或型式認可117年1月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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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4) 「應施檢驗資訊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」
及「應施檢驗視聽音響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」(2/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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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4) 「應施檢驗資訊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」
及「應施檢驗視聽音響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」(3/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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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新列檢商品一覽表

(7)預告訂定「應施檢驗二次鋰儲能單電池組／電池(模)組／
電池系統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」新增品目

114年8月5日以經標檢政字第11430012230號公告預告「應施檢驗二次鋰儲能單
電池組/電池(模)組/電池系統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」
實施日期：115年7月1日(1kWh以上~20kWh以下)116年7月1日(超過20kWh~100kWh以下)

(8)公告訂定「應施檢驗太陽光電變流器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」
(限檢驗容量100kW以下)新增品目

中華民國114年11月24日以經標檢政字第11430022630公告訂定「應施檢驗太陽
光電變流器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」 實施日期：116年7月1日

(9)預告訂定「應施檢驗道路車輛動力用二次鋰電池組商品之
相關檢驗規定」(限檢驗4輪以上車輛電池容量100kWh以下)新增品目

114年8月25日以經標檢政字第11430015800號公告預告「應施檢驗道路車輛動
力用二次鋰電池組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」 實施日期：116年7月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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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新列檢商品一覽表

(11)預告訂定「應施檢驗發光二極體(LED)光源控制裝置商品
之相關檢驗規定」新增品目

中華民國114年9月25日以經標檢政字第11430017010號公告預告「應施檢驗發
光二極體(LED)光源控制裝置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」
實施日期：116年1月1日



經濟部標準檢驗局
30

查詢相關檢驗公告/應施檢驗商品/指定實驗室

標準檢驗局(首頁)→商品檢驗→應施檢驗商品
專區→電機類/電子類產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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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詢相關檢驗公告/應施檢驗商品/指定實驗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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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詢相關檢驗公告/應施檢驗商品/指定實驗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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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詢相關檢驗公告/應施檢驗商品/指定實驗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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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 告 完 畢
謝 謝 聆 聽


